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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电力辅助服务征求意见发布，看好新型主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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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指数与沪深 300 走势比较 

 

 

资料来源：WIND，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40.00%

-20.00%

0.00%

光伏指数 沪深300

内容摘要： 

 事件：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规

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此次《规则》是

建设完善新型电力市场的重要一环，要求按照“谁提供、

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原则，优化和健全各类辅助服

务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费用传导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成员：包括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和市场运营机构等。其中，

经营主体主要包括火电、水电、储能、虚拟电厂等。 

 辅助服务品种：分为有功控制服务（调峰服务、调频服务、

备用服务、爬坡服务等）、无功平衡服务（电压控制服务）、

事故处置类服务（黑启动、转动惯量、切机、切负荷等）。 

 费用机制：经营主体提供辅助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电能量费

用，按现货市场价格结算，未开展现货市场地区按中长期

交易规则结算。 

 费用传导机制：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地区，电能量费

用与辅助服务费用独立形成，相关辅助服务费用原则上由

用户用电场交易的上网电量共同分担，分担比例由省级情

况确定。未开展现货市场或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的地

区，原则上不向用户侧疏导辅助服务费用。 

第三方主体承担要求：独立储能、自备电厂、虚拟电厂等

“发用一体”主体，在结算时段内按综合上网（下网）电

量参与发电侧（用户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与2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

的通知》相比，此次《规则》不仅强调了储能、虚拟电厂

等新型主体，还补充了爬坡、黑启动等多种服务品种，有

助于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多元化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了

费用机制，预计有望推动各省加快现货市场建设。 

 投资建议：随着新能源发电比例提升，辅助服务需求快速

增长，预计年底各省有望陆续出台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相关

文件。建议关注独立共享储能、虚拟电厂运营等新型主体

标的，包括阳光电源、南网储能等。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用电需求不及预期，

市场恶性竞争，国内外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202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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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基本规则（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规则》）。此次《规则》是建设完善新型电力市场

的重要一环，要求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原则，优

化和健全各类辅助服务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费用传导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成员：包括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和市场运营机构等。其中，经营主体

主要包括火电、水电、储能、虚拟电厂等。 

 辅助服务品种：分为有功控制服务（调峰服务、调频服务、备用服

务、爬坡服务等）、无功平衡服务（电压控制服务）、事故处置类服

务（黑启动、转动惯量、切机、切负荷等）。 

 费用机制：经营主体提供辅助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电能量费用，按现

货市场价格结算，未开展现货市场地区按中长期交易规则结算。 

 费用传导机制：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地区，电能量费用与辅助

服务费用独立形成，相关辅助服务费用原则上由用户用电场交易的

上网电量共同分担，分担比例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

定。未开展现货市场或电力现货市场未连续运行的地区，原则上不

向用户侧疏导辅助服务费用。 

第三方主体承担要求：独立储能、自备电厂、虚拟电厂等“发用一

体”主体，在结算时段内按综合上网（下网）电量参与发电侧（用户

侧）辅助服务费用分摊。 

 市场衔接机制：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的地区，调峰、顶峰、调峰

容量等各类具有类似功能的市场不再运行。调频、备用、爬坡等有

功辅助服务市场与现货市场可独立出清，具备条件时推动与现货市

场联合出清。 

与2月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价格机制的通知》相比，

此次《规则》不仅强调了储能、虚拟电厂等新型主体，还补充了爬坡、

黑启动等多种服务品种，有助于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多元化发展，同时，

进一步完善了费用机制，预计有望推动各省加快现货市场建设。 

投资建议：随着新能源发电比例提升，辅助服务需求快速增长，预计年

底各省有望陆续出台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相关文件。建议关注独立共享储

能、虚拟电厂运营等新型主体标的，包括阳光电源、南网储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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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不及预期，用电需求不及预期，市场恶性竞

争，国内外经济复苏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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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简介承诺 
 

梁晨，新能源环保行业研究员，2011年毕业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硕士，2011年至今就职于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师，保证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公开渠

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专业与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研究结论不受

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承诺。 

国开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10%以上； 

中性：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弱于大市：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短期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20%以上； 

推荐：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20%之间； 

中性：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回避：未来六个月内，相对沪深300指数跌幅10%以上。 

 长期股票投资评级 

A：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幅在20%以上； 

B：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涨跌幅在20%以内； 

C：未来三年内，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跌幅在20%以上。 

免责声明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

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本报告所载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不构成所涉及证券

的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

特定状况。本文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本公司及分析师均不会承担因使用报告而产生

的任何法律责任。客户（投资者）必须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国开证

券”，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国开证券研究与发展部 

地址：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29号国家开发银行8层 


